济宁医学院教务处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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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务函〔2018〕20号
关于做好2018届毕业生学籍信息网上

维护和校对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省教育厅统一要求，为妥善做好学籍管理工作，我校将组织2018届毕业生个人学籍信息网上维护和校对工作。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维护范围

2018年毕业的本科、专科、专升本学生

二、截止时间

2018年5月25日

三、维护内容及要求

1.网上校对学生基本信息

学生登录清华教务管理系统（http://210.44.16.22/）对姓名、姓名拼音、性别、出生日期（必须与身份证号出生日期一致）、民族、学院、班级、专业、学制、培养层次、当前所在级、身份证号、照片进行校对。如信息有误，请与辅导员联系，填写学生基本信息更正统计表（见附件2）。如身份证号出错请按照《济宁医学院在校学生学籍身份证号码信息更正流程》（见附件3）提供相关材料。
2.网上维护学籍信息内容
学生个人信息修改页面的所有黑色边框的字段需要维护。带“﹡”为必填项。尤其要注意完善家庭联系方式、家庭住址、家庭成员及个人简历信息，（个人简历中济宁医学院阶段也要维护，起始时间**年09月01日-结束时间**年07月01日）具体维护方法见附件1。
四、注意事项

1.校对后的数据将作为学籍登记表数据来源及毕业生学籍注册数据上报教育部，所有数据一经网上注册均不能修改，每个学生应认真校对本人的信息并按照规定时间及时提交。
2.此项工作涉及学生毕业、就业及档案管理等一系列问题，请各学院通知到每位学生，切实做好此项工作。
3.登录清华教务管理系统时如忘记密码，请于辅导员联系查询密码，用户名与密码一致者请先修改密码。
4.姓名、性别等关键字段信息与招生数据不一致者原则上不允许修改，按照招生数据上报,如有特殊情况请与学籍管理科联系。
5.学生应本着对自己负责的态度认真维护学籍信息，所有信息不得请他人代替维护。凡是因伪造学籍信息或因学籍信息缺失而造成无法毕业或就业，后果由学生本人负责，学校将一律不予出具任何证明材料。
附件1 信息校对及维护方法步骤
附件2 学生基本信息更正统计表

附件3 在校学生学籍身份证号码信息更正流程

附件4 高等学校学生变更学籍身份证号码申请表

附件5 学生本人身份的真实性声明撰写要求
教务处

2018年5月21日
附件1                                               信息校对及维护方法步骤
一、登录系统：

打开IE浏览器，输入网址：http://210.44.16.22/，输入用户名（用户名默认值为学号）和密码（初始密码为学号），再按“登录”按钮即可登录。点击左侧“修改密码”进行密码修改。
二、网上校对学生基本信息
点击“学籍信息”出现学生信息页面，校对学生的以下信息：姓名、姓名拼音、性别、出生日期（必须与身份证号出生日期一致）、民族、学院、班级、专业、学制、培养层次、当前所在级、身份证号、照片。以上信息如有误，请与辅导员联系填写信息更正统计表。
三：学生信息维护
点击学生信息页面的“修改”按钮，出现如图1所示页面，维护所有出现黑色或蓝色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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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段。修改完后，点“保存”，出现“学籍信息修改成功”的提示。点击“确定”。点击页面下方的“个人简历”，出现如图2所示页面，维护从小学到现在的简历信息。在济宁医学院学习阶段的结束日期为当前日期，每维护一条简历信息要点击右侧的“保存”按钮。简历信息维护完成后点击“家庭情况”按钮，出现如图3所示页面，维护父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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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学生信息修改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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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个人简历维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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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家庭情况维护界面
附件2
学生基本信息更正统计表

学院：                   专业：         
	学号
	姓名
	信息错误字段名称
	错误信息
	正确信息

	
	
	
	
	

	
	
	
	
	

	
	
	
	
	

	
	
	
	
	

	
	
	
	
	

	
	
	
	
	

	
	
	
	
	


此表由辅导员汇总统计完成后，通过OA发至教务处学籍管理科。

附件3
在校学生学籍身份证号码信息更正流程
身份证号是学生身份的重要标识，是高校进行学籍数据管理的重要关键字段，也是排查冒名顶替者的重要线索。新生凭入学通知书和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和凭证报到入学，经过查验比对，只有学生持有的合法身份证信息与学生电子档案等的信息相一致，方能办理报到入学手续。经学校登记注册后，学生的学籍身份证号码原则上不能再予以变更。对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的身份证号码变化或错误，可区别以下几种情况处理：

（1）身份证号升位，即由15位升至18位，经过程序检验合法，可以予以更正。

（2）在高考报名信息采集时，考生身份证号码个别位置填写错误，未及时更正，将错就错参加高考，报到入学后申请变更者，由学生当年高考所在地招生部门出具证明，本人提出申请，按照程序办理。

（3）地方公安部门在办理户籍过程中，因工作疏忽导致身份证重号或出现其他错误，由地方公安户籍部门出具证明，本人提出申请，按照程序办理。

（4）其他情况如故意变更出生年月日谋取私利者等不予办理；冒名顶替者提出变更身份证号申请，一经查实，取消入学资格或学籍。
办理程序如下：

（1）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填写“高等学校学生变更学籍身份证号码申请表（格式见附表）”。

（2）学生所在的院（系、部）对照有关档案材料，审查学生的申请理由是否正当，材料是否翔实，进一步审查学生的入学资格，杜绝冒名顶替和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现象。

（3）经院（系、部）审查确认无疑后，提供下述材料，报教务处学籍管理科审核后报省教育厅高教处审核批准。
需提交材料如下：

①高等学校学生变更学籍身份证号码申请表（附件一），一式两份；

②学生本人身份的真实性声明（要求见附件二），一式两份；

③高考所在地招生部门出具的证明（报名错误）或地方公安户籍部门出具的证明（户籍错误，用山东省公安厅统一印制的山东省居民身份证编号更正证明），原件和一份复印件；

④身份证原件和一份复印件；

⑤户籍卡原件和一份复印件，户籍证明信原件和一份复印件；

⑥高考准考证原件和一份复印件；

⑦根据原件打印的考生电子档案，一式两份；

⑧中学档案，如高中毕业生登记表等，原件和一份复印件。
⑨涉及出生日期变更的，应提供《户口登记项目变更更正审批表》
身份证号升位的可以由学校学籍管理部门行文报告，统一更改，无须填写申请表和提供其他材料。

（4）经省教育厅高教处审核同意后，通知学校变更学籍身份证号码，旧身份证号作为备注内容存放，以备随时查验。
关于信息修改审核的要求：

（1）申请修改身份证号：经学校登记注册后，学生的学籍身份证号码原则上不能再予以变更。对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的身份证号码变更，在学校认真审查材料确认无误后，可提交以下材料申请更正：

①学生本人身份的真实性声明；

②高考所在地省级招生部门出具的证明（报名错误）或地方公安户籍部门出具的证明（户籍错误，用山东省公安厅统一印制的山东省居民身份证编号更正证明，加盖县级以上公安部门公章），原件和复印件一份；涉及出生日期变更的，应提供《户口登记项目变更更正审批表》；

③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一份；

④户籍卡原件和复印件一份，户籍证明信原件和复印件一份；身份证号码变动较大的，需提供完整家庭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一份，可补充提供当地公安部门受理的审批材料；

⑤高考准考证原件和复印件一份；

⑥根据原件打印的考生电子档案，一式两份；

⑦中学档案，如高中毕业生登记表等，原件和一份复印件。

（2）申请修改姓名：①凡属招生环节出现的姓名差错或别字错误，由学校在严格审查把关的基础上，报请省级招生部门在原始录检表上予以更正，加盖省级招生部门公章。②其他原因确需改名的，经过学校同意并严格把关，参照变更身份证号码的有关程序和材料要求申请更正。

（3）申请修改民族：提供户籍或身份证等相关材料;申请改为少数民族的需由户籍所在地民委出具的证明。

注意事项： 

1、必须提交学信平台打印的学生信息修改申请表一份，签字盖章（学校的章）

2、已经更正过录取表原件的，需提供原件复印件（加盖公章）各一份，不再需要其他材料。

3、对于涉及重名重号的学生申请信息修改，不予审核。

4、完成全部审核后，请学校将上报的审核材料带回自行留存，以便备查。

"











高等学校学生变更学籍身份证号码申请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考生号
	

	学校
	
	专业
	
	年级
	
	培养

层次
	

	原身份证

号码
	

	申请变更后的

身份证号码
	

	申请

理由
	申请人：             年    月    日

	院（系）审查

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教务处审查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

审查

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省教育厅高教处审核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培养层次指普通本科、专升本、普通专科。


学生本人身份的真实性声明撰写要求

声明应当载明以下信息：

1.本人姓名，何年何月毕业于何所中学，何年何月于何地参加高考，考取了哪所学校。
2.本人声明，我保证是我本人参加高考，本人持本人的录取通知书报到入学，本人不是冒名顶替入学。
3.本人因为何种原因申请变更学籍身份证号码，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4.本人具名，时间（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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